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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5_8F_B8_E

8_80_83_E8_A1_8C_E6_c36_50951.htm 第八章 执行 【重点法

条】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

，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法

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

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

的赔偿金，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 (二)在规

定期限内不执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五

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三)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

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四)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

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

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

执行。 【相关法条】 《行诉解释》第83～90条。 【意思分解

】 第65～66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执行和非诉执行程序。结合

《行诉解释》第83～90条之规定，应予掌握： 1《行政诉讼法

》的执行法律文书种类(《行诉解释》第83条)。 2申请执行的

期限规定(《行诉解释》第84、88、90条)。 3执行管辖(《行诉

解释》第85、87、89条)。 4《行诉解释》第90条确定的权利

人的强制执行申请权。注意其行使条件。 以上各个条款之间

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区别，应是复习的重点。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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